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重大事项的专项说明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已

于 2016年 4月 29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获得通过，

于 2016年 7月 2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兴业皮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370号）。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发的《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

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

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的操作规程》（审核标准备忘录第五号）和《关于再融资

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管函[2008]257 号）的规定，民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保荐机构”或“民生证券”）本着勤勉尽责、诚实信

用的原则，对发行人自过会日之后是否发生重大事项给予了持续、必要的关注。 

一、公司 2016 年上半年业绩与上年同期变动情况及主要原因 

（一）公司 2016 年上半年业绩与上年同期变动情况 

2016年 7月 26日，公司披露了 2016年半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半年报”），

半年报显示，201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2,650.94万元，较去年同期增

长 8.37%，营业利润 811.74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85.08%，利润总额 1,080.38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30.07%，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60.59万元，较去

年同期下降 32.36%，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47.97万元，较去年同期增

长 88.86%。 

公司 2016年上半年与上年同期的业绩变动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102,650.94 94,725.08 

  同比变动 8.37% - 

营业成本 94,055.09 86,176.19 

销售费用 350.66 402.81 



 

 

项目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 1-6 月 

管理费用 5,948.52 5,543.98 

财务费用 1,167.68 1,634.97 

营业利润 811.74 438.60 

  同比变动 85.08% - 

营业外收入 340.07 1,152.31 

净利润 960.59 1,420.1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960.59 1,420.19 

  同比变动 -32.86%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747.97 396.04 

  同比变动 88.86% - 

（二）公司 2016 年上半年业绩与上年同期变动的主要原因 

公司 2016年 1-6月营业收入较 2015年 1-6月有所增长，营业利润和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85.08%和 88.86%， 

2016 年上半年公司经营状况转好，营业利润大幅增长，公司经营状况良好，财

务状况正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32.8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 88.86%。 

1、营业利润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 

201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811.74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85.08%，主

要原因如下： 

（1）营业收入持续增长，毛利水平稳定 

公司 2016 年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持续增长，营业成本较为稳定，公司毛利

规模稳中提升，由 2015 年上半年的 8,548.89 万元增加至 2016 年上半年的

8,595.85万元，公司经营状况良好。 

（2）财务费用有所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进口毛皮的单价较上年同期稳步下降，进口采购及外币借款减

少，公司汇兑损失减少，因此，公司 2016 年上半年形成的财务费用 1,167.68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67.29 万元，同比下降 28.58%。 

2、净利润同比下滑的原因 

201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净利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60.59万元，

较去年同期下降 32.36%，主要原因除营业利润增长的正面影响外，公司营业外

收入较去年下降-812.24万元，超过营业利润的增长幅度。 

公司营业外收入较去年下降的原因为公司收到政府补助及奖励减少。公司本



 

 

期和 2015年上半年政府补助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补助项目 本期发生金额 上期发生金额 

企业纳税奖励款 1,103,331.23 10,795,914.42 

科技项目经费 800,000.00 300,000.00 

企业创新奖 500,000.00   

供热企业用汽补贴资金 437,575.00   

制革加工废水循环利用技术与少铬鞣铬技术的集成 287,000.00   

企业增产增效奖励 106,335.00     71,500.00  

专利奖励资金及资助资金 85,000.00 120,000.00 

2015 年企业技术改造资金 30,500.00   

热力系统优化与电机变频改造项目（节能项目资金） 26,500.00 75,714.29 

皮革生产线机电节能及铬液、灰液、冷凝水余热利

用改造项目 
19,500.00   

其他 5,000.00   

2014 年市标准化工作项目专项补助资金   160,000.00 

合计 3,400,741.23 11,523,128.71 

3、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 

公司营业利润大幅增长，从而导致公司扣除政府补助等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同比大幅增长。 

如上所述，公司营业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同比均大幅增长，

公司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状况正常，仅由于上年同期政府补助大幅高于本期，从

而导致公司净利润水平同比下降。 

（三）2016 年上半年业绩变动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及未来持续盈利能力

的影响 

1、2016 年上半年业绩变动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影响 

根据上述分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业绩变动一方面主营业务经营稳定良

好，公司营业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同比均大幅增长超过 80%，另

一方面同公司2015年上半年收到的政府补助金额大幅高于2016年上半年政府补

助，导致公司 2016年上半年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所致。 

2016年上半年业绩变化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本次非公开发行条件。 

2、2016 年上半年业绩变动对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部分用于偿还公司贷款，募集资金偿还贷款后，公

司资金成本将大幅下降，公司盈利水平能够得到迅速提升。 



 

 

本次非公开发行实施后，公司净资产将大幅增加，资产负债率将进一步下降，

抗风险能力及盈利能力将显著提升。 

综上所述，公司 2016 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下降，但营业利润和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大幅增长，公司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状况正常，发行人认为，

2016 年上半年业绩变化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本次非公开发行条件。发行人本次

募投项目实施完成后，其盈利水平能够得到迅速提升。 

民生证券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目前生产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正常，2016

年上半年经营业绩变动不影响发行人的持续经营能力，2016 年上半年业绩变化

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本次非公开发行条件。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完成后，其

盈利水平能够得到迅速提升。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发行人自领取核准发行批文之日至本专项说明出具之日： 

1．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13 年度、2014 年度和

2015年度会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没有影响公司发行新股的情形出现。 

3．公司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公司的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5．公司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6．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公司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有重大

影响的人员变化。 

8．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申报的申请

文件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经办公司本次发行业务的主承销商、会计师和律师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

罚，或未发生更换。 

10．公司未作盈利预测。 

11．公司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权

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公司发行新股的潜在纠纷。 

12．公司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没有发生影响公司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14．公司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公司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公司不存在其他影响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18、公司承诺，发行过程、发行对象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

关规定，发行对象和发行价格的确定遵循公平、公正原则等。 

另外，根据认购对象承诺及保荐机构核查，本次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全部来

源于自有资金或合法筹集的资金，出资人之间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不

存在利用杠杆、分级或其他结构化的方式进行融资的情形。本次发行对象其中属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已按规

定履行了登记和备案程序。 

本次发行向发行对象提供的材料与封卷文件无差异。 

综上所述，公司自领取核准发行批文之日至本专项说明出具日期间，不存在

影响本次发行上市及对投资者作出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公司仍符合发行上

市的条件，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无需重新提交发审会审核。 



 

 

 

（本页无正文，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兴业皮革科技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重大事项的专项说明》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赵  锋                  陈  旸 

 

 

保荐业务部门负责人：                    

    苏  欣 

 

 

保荐业务负责人：                        

  杨卫东 

 

 

法定代表人签名：                                       

                           余  政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7月 26日 

 

 




